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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第二批财务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 

及认购剩余转增股票延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或“公司”或“上市公司”）及其

二十四家子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被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海南高院”）

裁定受理重整，并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海南高院裁定确认《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二十四家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根据

《重整计划》中“先重整，后引战”的相关安排，预留了 53.18 亿股重整转增股票（以

下简称“转增股票”）用于引进重整投资人及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现金流。 

公司与中国供销商贸流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商贸”）、北京中合农信

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合农信”）、中合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合联”）于 2024 年 1 月 3 日签订了《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协议》（以下简

称“产投投资协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产业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引入产业投资人及财务投资人相关事宜的议案》。根据产投投资协议，供销

商贸、中合农信、中合联作为产业投资人合计购买 26 亿股转增股票，并牵头组织引

进财务投资人，供销商贸、中合农信、中合联作为产业投资人与其牵头组织的财务投

资人一并参与供销大集的投资。在产业投资人牵头组织下，2024 年 5 月 8 日第一批

财务投资人合计购买 18 亿股转增股票的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剩余 9.18 亿股转增股票

用于引进第二批财务投资人。 

在产业投资人牵头组织下，公司开展第二批财务投资人引进工作。2024年9月29

日，公司与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恩资产”）、天津泓生嘉明管理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泓生嘉明”）、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合作集团”）签订《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批财务投资人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财投投资协议”），博恩资产、泓生嘉明、新合作集团以1.30元/股的价格

分别认购400,000,000股、34,850,000股、32,918,729股转增股票，合计467,768,729股。

尚余450,000,000股重整转增股票未认购，鉴于市场行情的变化及公司生产经营及资金

状况，认购时间延期至2024年12月31日，认购价格不低于1.30元/股。 

二、 相关议案审议情况 

2024 年 9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西藏博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及天津泓生嘉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投资协议的议案》。 

2.新合作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中合农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

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订）》第六章第三节规定的关联

关系情形，公司与新合作集团签订财投投资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了《关于与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签订

投资协议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中关联董事朱延东、王永威、王仁刚回避表决，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投资协议的议案》。 

3.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批财务投资人

认购剩余转增股票延期的议案》。 

以上议案在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的范围内，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与上述财务投资人签订了《供销大集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批财务投资人投资协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4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第四十六条的规定，新合作集团在取得股份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博恩

资产、泓生嘉明在取得股份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双方存在控制关系或者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受本

条规定的限制。 

三、财务投资人的基本情况 

㈠ 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321346416E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 号世通阳光新城 1 幢 4 单元 7 层 2

号 

法定代表人：刘尹博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4 月 8 日 

经营范围：私募基金管理（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

私募产品收益权）（不含金融资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私募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

产管理和保险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不得向非合格投资者募

集、销售、转让私募产品或者私募产品收益权）、证券投资（不得从事股权投资业务，

依证监局核准为主）（以上经营范围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

贷款；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

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1 刘尹博 50% 1,000 

2 黄辰哗 25% 500 

3 田野 25% 500 

3.实际控制人：刘尹博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博恩资产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

记，机构类型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截至 2024 年 8 月 1 日公司共发行基金 36 支，已

清算 9 支，未清算基金中契约型基金/证券类基金 27 支；管理基金规模 10 亿元。基

金主要投向为二级市场股票。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 年 6 月 30

日/2024 年半年度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度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 

总资产 666.62 697.47 1,178.31 949.42 

净资产 303.58 107.70 682.40 455.42 

营业收入 1,051.12 1,358.24 1,561.25 2,072.43 

净利润 195.87 -70.44 226.87 85.55 

注：2021 年、2022 年、2023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博恩资产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产业投资人或其他财务投资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

致行动关系或出资安排。 

㈡ 天津泓生嘉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天津泓生嘉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93MA82234G9G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塘沽海洋科技园宁海路 872 号文峰大厦 1210 室（天

津锦信商务秘书有限公司托管第 0507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星野（天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出资额：4,576.3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1 星野（天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0.0219% 1 

2 北京泓生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2.7323% 1,040.3 

3 北京金昊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1.0351% 505 

4 海南以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1405% 2,020 

5 其畅溯扬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2.0702% 1,010 

3.实际控制人：闫建霖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泓生嘉明于 2022 年 11 月设立，本次投资前未开展实际业务，未编制财务报表。 

5.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泓生嘉明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关系；与产业投资人或其他财务投资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一

致行动关系或出资安排。 

㈢ 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企业名称：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2128D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甲 1 号 B 座 15 层  

法定代表人：张宏刚  

注册资本：3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3-11-27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烟草制品零售；网络文化经营；食

用菌菌种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肥销售；建筑材料销售；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木材销售；人造板销售；家具销售；橡胶制

品销售；皮革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家用电器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销售；

汽车零配件零售；农业机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装辅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食

用农产品零售；鲜肉零售；金属材料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

讯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林业产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万元） 

1 中国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57.45% 17,235.19 

2 江苏悦达南方控股有限公司 26.56% 7,969.14 

3 山东省沾化供销合作总公司 3.68% 1,104 

4 淅川县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1.97% 591.67 

5 内蒙古汇特投资有限公司 1.33% 400 

6 新疆供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300 

7 徐勇 0.83% 250 

8 十堰市新合作商贸有限公司 0.83% 250 

9 湖北省供销合作社社有资产经营管理公司 0.67% 200 

10 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67% 200 

11 山东省供销集团有限公司 0.67% 200 

12 天津市供销合作总社 0.67% 200 

13 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 0.67% 200 

14 河南省供销合作总社 0.67% 200 

15 江苏省东台供销社（集团）总公司 0.67% 200 

16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33% 100 

17 黑龙江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17% 50 

18 吉林省供销合作社 0.17% 50 

19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供销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0.17% 50 

20 辽宁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17% 50 

21 临汾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 0.17% 50 

22 陕西省供销合作总社 0.17% 50 

23 福建供销商社 0.17% 50 



24 江苏新合作常客隆数科商业有限公司 0.17% 50 

3.实际控制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新合作集团主要开展商业连锁、联采及贸易、物流服务等业务。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半年度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2022年12月31日 

/2022年度 

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度 

总资产 294,470.02 463,035.73 714,218.16 1,370,622.65 

净资产 89,934.75 105,100.84 117,190.56 325,845.94 

营业收入 154,464.65 417,510.49 609,563.55 1,489,375.30 

净利润 -8,602.89 -2,281.37 4,912.19 19,519.26 

注：2021 年、2022 年、2023 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 年上半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说明 

新合作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新合作集团与其他财务投资人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出资安排。 

四、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 B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乙方：天津泓生嘉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  

㈠ 投资方案 

1.乙方以现金认购部分转增股票，参与供销大集的投资。 

2.本次交易的认购价格为 1.3 元/股。 

3.乙方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 B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按照认购价格购买

400,000,000 股转增股票，就本次交易向甲方支付的认购价款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520,000,000 元。 

乙方天津泓生嘉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认购价格购买 34,850,000

股转增股票，就本次交易向甲方支付的认购价款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45,305,000 元。 

乙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按照认购价格购买 32,918,729 股转增股票，就

本次交易向甲方支付的认购价款总金额共计人民币 42,794,347.70 元。 

4.除本协议另有约定或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不得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向

其他任何第三方转让参与本次投资的资格。 

㈡ 投资具体安排 



1.认购保证金。乙方缴纳的认购保证金为认购价款的 20%，自本协议生效之日，

认购保证金自动转为认购价款。若乙方要求甲方退回认购保证金的，乙方应在支付认

购价款总额后向甲方出具书面函件，甲方在收到书面函件后 3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退

回乙方支付认购保证金的银行账户。 

2.付款及交割。乙方应当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且最晚不迟于 2024 年 9 月

30 日，向甲方指定银行账户足额支付认购价款。 

3.甲方应于收到乙方足额支付的认购价款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股票过户至乙方或

乙方代表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或基金账户（因不可抗力、人民法院或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等非甲方原因导致逾期登记的，不视为甲方违约）。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并

共同努力安排尽全部合理商业努力完成过户登记，股票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完成过户手续当日为交割日。 

4.乙方逾期未足额支付认购价款的，除非双方另行达成一致，否则甲方有权解除

本协议，并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㈢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1.乙方西藏博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恩 B 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乙方天津泓生嘉

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其于本次交易所认购的股份自交割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 

乙方新合作商贸连锁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其于本次交易所认购的股份自交割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2.乙方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股份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形

式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五、定价依据、资金来源及支付方式 

本次定价系财务投资人综合考虑了承担的投资风险与相关义务后，经过市场化询

价结果确定。财务投资人具备足够的财务能力履行其于财投投资协议项下的支付认购

价款的义务，用于支付认购价款的资金全部来源于合法的自有或自筹资金，不存在纠

纷或潜在纠纷。 

六、关于投资人受让股份对价的合理性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4号——破产重整等事项》的相

关规定，公司聘请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人受让资本公积转增股份价格的专项意见》，详见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 

七、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根据公司与新合作集团签订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批财务投资人投

资协议》，新合作集团认购转增股票32,918,729股。新合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北京中

合农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转增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新合作集团

持股数量将由380,136,306增加至413,055,035股，持股比例将由1.98%增加至2.16%，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将由4,078,855,443股增加至4,111,774,172股，

合计持股比例将由21.28%增加至21.46%。 

转增股票过户登记完成后，财务投资人博恩资产、泓生嘉明将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400,000,000股、34,850,000股，对应持股比例分别为2.09%、0.18%。 

八、风险提示 

1.关于公司本次签署的财投投资协议，可能存在因财务投资人无法按照财投投资

协议的约定履行及/或及时履行相关义务的风险。 

2.财投投资协议关于股票过户的具体实施最终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为准，

办理完成需要的具体时间尚不确定。 

3.公司仍在持续推进第二批财务投资人认购剩余转增股票的工作，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在产业投资人的牵头组织下，继续积极推进财务投

资人引进事宜。 

九、备查文件 

公司与博恩资产、泓生嘉明、新合作集团签订的第二批财务投资人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